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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

號21樓

承辦人：倪嘉伶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75

傳真：(02)29689917

電子信箱：ak0228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技字第110208066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7K7AMB）

主旨：有關本局辦理之「2021新北創客季-Family Maker Day家

庭創客日-攜手童創好生活實施計畫」案，請貴校轉知訊

息，並於所屬學校官網公告及校內外跑馬燈與公布欄周

知，積極鼓勵校內學生及家長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活動係2021新北創客季系列活動，邀請本市創客學校

辦理結合及所屬創客特色設計親子創客體驗課程，於110年

11月20日(星期六)世界兒童日辦理，以攜手共創好生活為

主題，共計52梯次，藉由親子共同激盪發想，產出創意作

品，希冀透過活動營造家庭親子互動關係，培養家庭共創

合作氣氛，並帶動本市各區創客風潮。

二、活動內容：

(一)辦理時間：

１、主要場次：110年11月20日(星期六)，辦理實體計39梯

次，線上計10梯次，共計49梯次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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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他場次：12月4日(星期六)辦理實體計2梯次及12月5日

(星期日)辦理實體計1梯次，共計3梯次。

(二)辦理地點：本市各承辦學校。

(三)課程主題：本次活動以「攜手童創好生活」為主題，邀

請本市對創客有興趣之親子團隊參與。

(四)課程內容：課程規劃如3D列印、手作木工、簡易機械、

數位機具、電子元件等主題課程。

(五)報名資訊：

１、報名期間：以線上報名方式，於110年11月5日(星期

五)上午8時開放線上報名，至110年11月9日（星期

二）下午5時。

２、報名方式：本案報名相關資訊請至新北創客漾網站

（https://maker.ntpc.edu.tw/）創客活動/最新消息

項下查閱。

３、錄取名單公告：於110年11月15日(星期一)下午5時

前，於新北創客漾網站（https://maker.ntpc.edu.tw

/）及各承辦學校網站公告本活動「錄取名單」。

４、倘有要事無法參與，請務必前3日通知所屬場次承辦學

校聯絡人。

５、本案活動倘有相關問題請洽所屬場次承辦人詢問。

三、本案倘有相關資訊請逕洽新北創客漾官網(http://maker.

ntpc.edu.tw/)或「新北創客漾」FB粉絲團(https://www.

facebook.com/NTPCMAKER/)查閱。

四、檢附本案活動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
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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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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